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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本院委員林正二、鄭天財、廖國棟、簡東明、孔文吉等 22 人，針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 月 25 日

預告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部分條文草案，擬增列第 5 條第 4 項：「開發基地

位於原住民保留地者，應檢附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當地原住民族之徵詢意見或同意文件。」表徵

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業已關注到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的維護事項，但是，卻未真確落實

原住民基本法第 21 條對於原住民族土地及同意參與程序，致使所預告擬具的修正草案條文內容

被不當限縮在「保留地」的區域範圍，而且僅僅只需要辦理「諮詢」的便宜程序，與原住民族基

本法條文意旨顯有扞格、違悖及牴觸之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行政院應暫緩公告，並依法檢討

修正，以符法制。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關於 9 月 25 日預告修正「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部分條文草案，其中增列第

5 條第 4 項：「開發基地位於原住民保留地者，應檢附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當地原住民族之徵詢

意見或同意文件。」表徵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業已關注到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的維護事

項，惟攸關原住民族事項，除涉及個人權益外，更關涉到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 

二、查本修正草案立法理由：係配合原住民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

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

民得分享相關利益。」之規定而增訂。 

三、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前段文字內容為：「原住民族土地」，已明確指涉了條文所規

範的區域係原住民族土地，並非僅只保留地範圍；此外，同法第 21 條後段條文文字為：「應諮

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則進一步確認了相關機制，即在踐履諮詢程序後，還必須要取

得原住民族的同意、參與，也就是諮詢與同意並非選項而係併存的必要事項，始符合原住民族基

本法的程序性規範。 

四、綜合前述，本修正草案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的條文規定及意旨目的顯有扞格、違悖

及牴觸，有修正之必要，否則有違法律保留原則；爰擬具建議修正意見，將本修正草案第 5 條第

4 項：「開發基地位於原住民保留地者，應檢附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當地原住民族之徵詢意見或

同意文件。」修正為「開發基地位於原住民族土地者，應檢附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當地原住民族

之徵詢意見及同意文件。」 

提案人：林正二  鄭天財  廖國棟  簡東明  孔文吉 

連署人：林德福  蘇震清  劉櫂豪  李桐豪  林淑芬  

詹凱臣  林郁方  陳淑慧  陳超明  廖正井  

蘇清泉  蔡錦隆  陳雪生  王進士  紀國棟  

陳學聖  呂學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3 時 5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蔣乃辛、呂玉玲、王育敏、盧秀燕、江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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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等 21 人，有鑑於性侵害案件從 94 年的 4,900 件，驟增到 100 年的 11,121 件，增加約 2.3 倍，

其中有九成的受害者是女性，而未成年的女性受害者約占六成；其中女性受害者從 94 年的

4,587 件，到 100 年增為 9,621 件，增幅將近 2.1 倍，平均每年增加 839 件的女性受害者；另一

項令人擔憂的是，男童與少年遭性侵的人數，十年內從 91 年的 81 人，攀升至 100 年的 910 人，

成長將近 11 倍，且占未成年受害者的 12.6%，此一結果顯示政府長期忽略男童與少年性侵的防

治工作，而內政部也承認對於少男性侵受害者宣導、保護與輔導不足；同時最近也發生「問路狼

」出獄再犯，且其在獄中接受強制治療三次，通過評估「不會再犯」，但出獄不到二週卻又再犯

，顯見治療與評估再犯的機制出現重大漏洞，亟待重新檢討。為了有效維護性侵受害者的權益與

防杜性侵案的一再發生，本席要求政府應落實性侵案件中兩性受害者的輔導與保護措施，並應公

平對待兩性的性侵受害者；加強兩性的性侵防治的差異宣導與教育；儘早使用 GPS 電子腳鐐，

加強性侵犯的監控與防治功能；檢討落實完整治療與刑後治療之配套措施與再犯評估機制；性侵

累犯不得再給予假釋，並擴大強制治療認定。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呂玉玲、王育敏、江惠貞等 25 人，有鑑於性侵害案件從 94 年的 4,900 件，驟增

到 100 年的 11,121 件，增加約 2.3 倍，其中有九成的受害者是女性，而未成年的女性受害者約占

六成；其中女性受害者從 94 年的 4,587 件，到 100 年增為 9,621 件，增幅將近 2.1 倍，平均每年

增加 839 件的女性受害者；另一項令人擔憂的是，男童與少年遭性侵的人數，十年內從 91 年的

81 人，攀升至 100 年的 910 人，成長將近 11 倍，且占未成年受害者的 12.6%，此一結果顯示政

府長期忽略男童與少年性侵的防治工作，而內政部也承認對於少男性侵受害者宣導、保護與輔導

不足；同時最近也發生「問路狼」出獄再犯，且其在獄中接受強制治療三次，通過評估「不會再

犯」，但出獄不到二週卻又再犯，顯見治療與評估再犯的機制出現重大漏洞，亟待重新檢討。為

了有效維護性侵受害者的權益與防杜性侵案的一再發生，本席要求政府應落實性侵案件中兩性受

害者的輔導與保護措施，並應公平對待兩性的性侵受害者；加強兩性的性侵防治的差異宣導與教

育；儘早使用 GPS 電子腳鐐，加強性侵犯的監控與防治功能；檢討落實完整治療與刑後治療之

配套措施與再犯評估機制；性侵累犯不得再給予假釋，並擴大強制治療認定。是否有當，請公決

案。 

說明： 

一、台灣性侵害案件從 94 年的 4,900 件，驟增到 100 年的 11,121 件，增加約 2.3 倍，其中有

九成的受害者是女性，而未成年的女性受害者約占六成；台灣男童及少年遭性侵案件攀升，近十

年增加逾十倍！內政部統計發現，男童及少年受害人數，十年內從二○○二年的八十一人，攀升

至二○一一年的九百一十人，成長幅度超過十倍，且占未成年受害比率的百分之十二點六，認識

者加害的比率高達八成。 

二、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指出，國內性侵害案件處遇上，較注意女性而疏忽少男領域，

「男性常被教導要把問題藏在心裡，要勇敢、不能哭」，家長也容易被忽略。內政部表示，從年

齡分析，未成年者約占六成，統計顯示，百分之九十九的受害者為女性，男性僅占百分之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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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受害者多是未成年，男童及少年受害者人數逐年倍增，值得重視。本席等呼籲政府與社會，

應重視性侵害案件中較注意女性而疏忽少男的問題，有效導正兩性平等輔導與保護的工作。 

三、法務部統計，二○○五年到二○○九年五年間，共有三千一百零四名性侵犯出獄，這些

人出獄後再犯罪比率為百分之二十二，其中再犯下性侵罪比率為百分之三。但法務部另項統計指

出，從二○○六年一月到二○一○年十月止，假釋出獄性侵犯中，被列為核心列管案件對象共三

百四十四人。近五年來陸續有三百四十四名性侵假釋犯被各地檢署列為「核心列管案件」對象，

多屬具中高度再犯疑慮的性侵犯。針對再犯率高的性侵犯，法務部務必徹底檢討防治措施。 

四、為了有效維護性侵受害者的權益與防杜性侵案的一再發生，本席要求政府應落實性侵案

件中兩性受害者的輔導與保護措施，並應公平對待兩性的性侵受害者；加強兩性的性侵防治的差

異宣導與教育；儘早使用 GPS 電子腳鐐，加強性侵犯的監控與防治功能；檢討落實完整治療與

刑後治療之配套措施與再犯評估機制；性侵累犯不得再給予假釋，並擴大強制治療認定。 

提案人：蔣乃辛  呂玉玲  王育敏  江惠貞 

連署人：楊玉欣  鄭天財  吳育仁  陳鎮湘  陳雪生  

徐欣瑩  陳碧涵  呂學樟  林德福  林明溱  

盧秀燕  廖正井  黃文玲  王惠美  羅明才  

林岱樺  林正二  徐少萍  盧嘉辰  馬文君  

林鴻池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貴敏：（13 時 5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貴敏等 14 人，鑑於「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除可為台灣帶來資金並創造就業機會外，伴隨而來的技術引進更可

加速我國產業升級的腳步，成為我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我國地理位置優越，ECFA 的簽訂亦

使台灣成為全球與中國大陸連結的關鍵樞紐；我國近年「外人直接投資」雖有成長，惟近年世界

競爭力報告中卻顯示，我國在「外人直接投資」項目中的排名表現不甚理想，顯見我國投資環境

實仍有改善的空間。爰建請行政院澈底重行檢視我國的投資環境，並儘速提出具體改善方案以提

高外人投資台灣的意願，為我國注入經濟成長之新動能。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六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等 14 人，鑑於「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除可為台灣帶來資

金並創造就業機會外，伴隨而來的技術引進更可加速我國產業升級的腳步，成為我國經濟成長的

重要動能。我國地理位置優越，ECFA 的簽訂亦使台灣成為全球與中國大陸連結的關鍵樞紐；我

國近年「外人直接投資」雖有成長，惟近年世界競爭力報告中卻顯示，我國在「外人直接投資」

項目中的排名表現不甚理想，顯見我國投資環境實仍有改善的空間。爰建請行政院澈底重行檢視

我國的投資環境，並儘速提出具體改善方案以提高外人投資台灣的意願，為我國注入經濟成長之

新動能。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